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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匯回境外資金之課稅認定及證明文件例示

財政部於108年1月31發布個人匯回境外資金應否課

稅、所得認列之補報與補繳認定原則及相關證明文件

例示之令釋，茲將其規範重點列示說明如下：

一. 辨認匯回境外資金之性質

個人得自行辨認匯回之境外資金性質及提示相關證明

文件以供稽徵機關認定，例如借貸資金檢附借貸契約

書、股利收入檢附股東會決議書、利息收入檢附銀行

入帳資料或分配利息證明等。

1. 非屬所得性質之資金：投資本金、減資退還款

項、借貸或償還債務款項、存款本金、財產交易

本金等。

2. 屬所得性質之資金：從事各種投資或營運活動之

營利所得、提供勞務之薪資所得或執行業務所

得、利息所得、租賃所得、權利金所得、自力耕

作、漁、牧、林、礦所得、財產交易所得、競技

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退職所得及其他所得等。

二. 區分課稅時點及是否逾核課期間

1. 核課期間：依據稅捐稽徵法第21條規定，已在規

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5年；未於規定期間

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

捐者，其核課期間為7年。若屬已逾上開核課期間

之所得，依法無須申報繳稅。

2. 課稅時點：資金匯回時點未必等於所得課稅時

點，因此區辨所得課稅時點，始能確認是否已逾

核課期間。綜合所得稅原則上以收付實現點為課

稅時點，茲將常見之所得課稅時點列表如下：

所得類型 課稅時點

投資收益 實際分配日所屬年度

經營事業盈餘 事業會計年度終了月份所屬年度

股票交易所得 股票買賣交割日所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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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認稅務居民身分

所得人於未逾核課期間之應申報所得年度為我國稅法

上之居住者，需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申報海外(含港

澳地區)所得基本稅額，或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申報

大陸來源所得綜合所得稅之義務。

四. 檢視申報情形

經由以上步驟之區辨，若資金性質為應課稅所得且仍

於核課期間內，檢視申報情形，若已依法申報納

稅，雖無需重複納稅，惟需能舉證納稅證明資料。

五. 所得額之計算

已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核實計算其所得

額；其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得依非

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本

所得額申報及查核要點（以下簡稱查核要點）規定計

算所得額，亦即營運活動之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

得、租賃所得、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及其

他所得得比照同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適用財政部核

定之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核計其所得額；財產交易

或授權使用部分，按下列方式計算其所得額：

1. 以專利權或專門技術讓與或授權公司使用，按取

得對價之70%計算。

2. 不動產按實際成交價格之12%計算。

3. 有價證券按實際成交價格之20%計算。

4. 其餘財產按實際成交價格之20%計算。

六. 稅捐之補報繳

海外(含港澳地區)所得在新台幣(下同)100萬元以下及

併入後之基本所得額在670萬元以下，無基本稅額之

課徵問題，否則應按20％稅率計算後減除綜合所得稅

額之差額課徵；大陸來源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

綜合所得稅。對於在海外或大陸地區已繳納的所得

稅，可於限額內扣抵。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

定，凡屬未經檢舉、未經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

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案件，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

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僅就補繳應納稅捐

加計利息，無須處罰。

所得類型 課稅時點

基金受益憑證交易所得 契約約定核算買回價格之日所屬年度

不動產交易所得 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所屬年度

其它財產交易所得 財產處分日所屬年度

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利息所得、租賃所得、權利金
所得、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競技競賽及機會
中獎獎金、退職所得及其他所得

所得給付日所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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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本令釋規範境外資金匯回不涉及課稅之態樣、未逾核

課期間且未申報之課稅所得計算方式及例示可檢附之

證明文件，因不同所得類別有不同之課稅認定時

點，故所得類別之正確歸屬對是否應補報基本稅額或

綜合所得稅之影響至鉅，而可有以下之觀察：

1. 匯回境外資金並不等同所得，尚非必然涉及課徵

所得稅問題，可參考本令釋之例示備妥匯回資金

具體內容說明及證明文件，以利可能的稽徵查核

需要。該證明文件之例示屬參考性質，所得人仍

可依實際情形檢具，並可委由專業機構協助處

理。

2. 匯回資金如屬累積多年之所得，應區辨其所得類

別及應課稅之時點。

3. 對於尚未逾核課期間之所得，進一步辨識所得人

於當年度是否為居住者及是否已申報。

4. 匯回資金如為未逾核課期間之應申報所得，應區

別是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海外 (含港澳地區)所

得，分別適用相關法令計算、申報及繳納所得

稅，並可善用查核要點第16點提供之所得推計方

式。

5. 考量是否有境外稅額扣抵之適用。

6. 匯回資金如涉及課稅問題，考慮是否自動補報繳

稅款，以免除相關罰則。

7. 本令釋雖對匯回境外資金之課稅問題提供指

引，惟個人通常無記帳及保留憑證，仍不免陷於

所得辨識與否及其產生時點等舉證困難之窘境。

未來是否會有此部分匯回資金應如何管理及課稅

之專法制定，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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